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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長期照顧服務對象因為疾病或認知障礙導致活動能力降低，甚至長期臥床，

進而產生許多併發症。透過肢體關節活動介入，除了可以主動提升活動能量外，也可

以減少因為不活動所造成的僵硬及緊繃。藉由被動關節活動，可以預防關節攣縮及僵

硬變形、增加血液循環，防止併發症產生，更有助於照顧工作執行；若是透過主動關

節活動介入，可以提升肢體力量、改善心肺功能及主動伸展肌肉等許多好處。

        本手冊編撰目的在於提供第一線工作之照顧服務員執行肢體關節活動之指引，希

望透過簡明的圖示與清楚的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說明，能夠了解每一個操作動作的精

神及方法；同時留意相關活動執行的注意事項與特殊狀況處理原則，進而提升整體照

顧工作的品質及減少意外傷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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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手冊分為上肢篇及下肢篇兩部分，分別就不同關節活動進行介紹。內容分別為

動作圖示、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執行該項活動時建議使用之輔具項目、注意事

項以及特殊狀況之處理等。

２．手冊主要以被動關節活動 (Passive Range of Motion Exercise)為主要內容，若個案
之能力可以執行主動 (Active)運動，或是協助性主動運動 (Active-assistive Range 
of Motion Exercise)，則操作者可依據各項肢體關節活動指引，示範以引導並協助
個案執行。

３．執行被動關節活動時，應固定個案之近端關節，和緩地移動遠端關節，在不會造

成疼痛的前提下，使肢體關節能活動到最大角度。每次執行肢體關節活動，若是

全身肢體無法自主活動之個案，可執行本手冊之各項關節活動；若是部分肢體功

能受損導致無法自主活動者，則可依實際需求執行該部位關節活動。假使個案的

體力與配合度許可，可做完本手冊中的所有肢體關節活動；倘若個案體力不好，

配合度或情緒不佳，則可依實際情況分階段完成。

４．肢體關節活動適合使用在長期臥床或因疾病導致無法自主關節活動的個案，例如：  
        腦中風、外傷性腦傷、脊髓損傷；不適用於風濕性關節炎的急性期、脊椎或肢體
        關節不穩定、惡性骨轉移、骨折未癒合、關節處有開放性傷口等個案。

５．注意事項與特殊狀況之處理：

(1)避免在用餐或灌食前、後 30 分鐘內執行運動。

(2)執行相關活動前，應於醫事人員指導後進行。活動前應觀察並確認個案肢體
是否有紅、腫、熱、痛或傷口等問題；若有疑慮應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後，並確認安全無虞再行操作。

(3)進行身體碰觸前應先行告知，讓個案在操作活動時能有心理準備及得到尊重，
減少不必要困擾或誤會產生。

本手冊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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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關節活動度已受限，執行被動關節活動前可用不燙手的熱毛巾熱敷關節附
近肌肉約 10 至 20 分鐘，以利關節活動。

有下列情形者應避免使用熱敷：
▪認知能力不足或無法遵從指示者。
▪對溫度變化耐力及敏感度差者。
▪有外傷處最初四十八小時之內不可施行熱敷，熱療可能加速出血和腫脹。
▪患部有惡性腫瘤時，熱療會促進血液循環、細胞活動分裂增長，進而加
速腫脹、加速惡性轉移。

▪循環功能不良，如末梢血液疾病、糖尿病、心臟病及高血壓等。
▪出血性疾病者。
▪急性炎症、皮膚炎、靜脈血栓炎、剛癒合的皮膚、失去分辨冷熱的能力
（如糖尿病患者、神經受損感覺異常者等）。

(5)動作執行中操作者抓握個案肢體，應輕柔控制適切的力量，同時應詳細觀察
個案反應及身體變化，例如皮膚顏色或身體溫度是否改變、臉部表情是否變

異或是生命徵象是否改變等。

(6)操作過程如發現個案疼痛不適、關節活動度受限、肌肉張力過高、執行困難，
或是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

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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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屈曲
1-1  

圖1

圖2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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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操作者一手扶著個案上臂靠近肩關節處，另一手握住個案前臂近手腕處（圖 1）。

２．   確定個案的掌心面向其身體，將其上肢伸直上舉，使上臂往耳朵靠近（圖 2）。

３．   依個案的狀況，操作者將個案手臂抬高至肩關節處，略有一點繃緊的感覺即可。

４．   在關節角度最大時停留十秒（圖 3），循原活動路徑將手臂放回起始位置。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無

         注意事項

１．   執行該動作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次，每天重複 3-5回。

３．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不會感覺疼痛為原則，並注意勿超過最
大活動範圍。  

４．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停留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５．   執行本活動時，應提供動作之肩關節穩固支撐；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
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並注意周邊管路。

６．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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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水平內收
1-2

圖4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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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操作者一手扶著個案上臂近肘關節處，另一手握住個案前臂近手腕處（圖 4）。

２． 確定個案的掌心面向其身體，將肩關節上舉至屈曲 90度，肘關節屈曲 90度，
並將其上肢向對側彎曲，最多 90度。

３． 操作者將個案手臂往對側肩關節處靠近（圖 5），略有一點繃緊的感覺，或是手
臂碰觸對側肩關節即可。

４．  在關節角度最大時停留十秒後，循原活動路徑將手臂放回起始位置。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無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次，每天重複 3-5回。

３．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不會感覺疼痛為原則，並注意勿超過最
大活動範圍。 

４．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停留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５． 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並注意周邊
管路。

６．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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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外展
1-3

圖6

圖7

圖8

6



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 -BA11肢體關節活動 操作指引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操作者一手扶著個案上臂近肘關節處，另一手握住個案前臂近手腕處。

２．  起始時確定個案的掌心面向其身體（圖 6），手臂向外高舉至肩膀高度（圖 7），  
將個案之掌心轉為面向個案前方，再持續高舉使其靠近耳朵（圖 8）。

３．  依個案的狀況，操作者移動個案手臂，感覺肩關節有點繃緊即可。

４．  在角度最大時停留十秒鐘後，循原活動路徑將手臂放回起始位置。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無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次，每天重複 3-5回。

３． 移動手臂時宜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且勿超
過最大活動範圍。 

４．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停留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５． 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並注意周邊
管路。

６．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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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旋轉
1-4

圖9

圖10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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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先將個案之肩關節外展 90度及肘關節彎曲 90度 (圖 9)。

２． 操作者一手扶著個案上臂近肘關節處，另一手握住個案前臂近手腕處。

３． 確定個案的掌心面向其身體，以個案之手肘為支點，手腕向頭部方向彎曲（圖
10），最多不超過 80度（約耳朵位置），手腕再向腳部方向彎曲，最多不超過
80度（約手掌切齊胸廓處）（圖 11）。

４． 依個案的狀況，操作者轉動手臂，感覺肩關節有一點繃緊即可。

５． 在角度最大時停留十秒後，循原活動路徑將手臂放回起始位置。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無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次，每天重複 3-5回。

３．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４．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５． 執行本活動時，肘關節應有支撐。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
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並注意周邊管路。

６．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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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關節屈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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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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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將個案之手臂先向外打開（肩關節外展）30度（圖 12）。

２． 操作者一手扶著個案上臂近肘關節處，另一手握住個案手掌處。

３． 確定個案的掌心面向其身體前方，並以個案之手肘為支點，手肘向頭部方向彎
曲（此時掌心逐漸靠近頭部 ) （圖 13），肘關節彎曲最多不超過 120度（大約
為上臂碰觸前臂之角度）。

４． 依個案的狀況，操作者將個案手臂彎曲至肘關節處，感覺有一點繃緊即可。

５． 在關節角度最大時停留十秒，循原活動路徑將手肘伸直讓手臂放回起始位置。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無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次，每天重複 3-5回。

３．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４．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５． 執行本活動時，肘關節應有支撐。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
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並注意周邊管路。

６．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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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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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將個案之手臂先向外打開（肩關節外展）30度，同時彎曲手肘，方便活動。   

２． 操作者一手握住個案手腕處，一手扶著前臂近端（靠近手肘處）。

３． 操作者旋轉個案手腕，進行旋前 (Supination)使掌心朝向頭部（圖 14），且停留
十秒鐘。

４． 操作者旋轉個案手腕，進行旋後 (Pronation)使掌心朝向足部（圖 15），亦停留
十秒鐘。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無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 5-10 次，每天重複 3-5 次。

３．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４．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５． 執行本活動時，肘關節應有支撐。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
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並注意周邊管路。

６．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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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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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將個案之手臂先向外打開（肩關節外展）30度，同時彎曲手肘，方便活動。

２． 操作者一手扶著個案手腕，一手握住掌心或手指。

３． 向內緩慢繞圈旋轉，使手腕活動（圖 16）。

４． 向外緩慢繞圈旋轉，使手腕活動（圖 16）。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

１．執行關節活動後，可使用副木（圖 17）固定，延長關節活動效果。

２．副木是一種低溫熱塑材質，用以固定、限制或支撐身體任何一部分的裝具，優點
為輕巧服貼、穿戴方便，具良好支撐與保護效果。

３．副木每次穿戴最多二小時，脫下休息至少三十分鐘 (夜間睡眠時可整夜穿戴 )，
並檢查是否有壓迫點，若有壓迫點產生，請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
師或醫師。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手腕與手指勿同時伸直並後折，避免肌肉過度延展。

３．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 次，每天重複 3-5 次。

４．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５．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６． 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並注意周邊管路。

７．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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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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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一手握住腕關節，另一手握住拇指遠端。

２． 向掌心方向執行拇指關節彎曲，停留十秒鐘 (圖 18）。

３．向手背方向執行拇指關節伸直，停留十秒鐘 (圖 19）。

４． 依上列步驟依序執行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的關節活動。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

１．執行關節活動後，可使用副木固定，延長關節活動效果。

２．副木是一種低溫熱塑材質，用以固定、限制或支撐身體任何一部分的裝具，優點
為輕巧服貼、穿戴方便，具良好支撐與保護效果。

３．副木每次穿戴最多二小時，脫下休息至少三十分鐘 (夜間睡眠時可整夜穿戴 )，
並檢查是否有壓迫點，若有壓迫點產生，請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
師或醫師。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手腕與手指勿同時伸直並後折，避免肌肉過度延展。

３．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 次，每天重複 3-5 次。

４．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５．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６． 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

７．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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髖膝屈伸
2-1

圖20

2020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一手抓握小腿近端或膝窩，另一手抓握小腿遠端或腳踝（圖 20）。操作者採弓
箭步站立，身體靠近床緣。

２． 操作者移動自己身體重心，並將個案膝蓋彎曲往其頭部方向移動，感覺髖關節
有一點繃緊即可，停留十秒鐘。

３． 操作者反向移動自己身體重心，循原活動路徑往足部方向進行伸直動作。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無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執行動作時，操作者應配合移動身體，利用人體力學以身體帶動動作，避免只
使用手部力量造成傷害。

３．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 次，每天重複 3-5 次。

４．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５．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６． 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並注意周邊
管路。

７．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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髖關節外展
2-2

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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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一手抓握大腿遠端或膝窩，另一手抓握小腿遠端或腳踝，輕輕將腿抬離床面。

２． 將腿往身體外側方向進行外展動作（圖 21），執行者同時往後退一步，停留十
秒鐘。

３． 將腿往身體內側方向進行內收動作，執行者同時往前進一步。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無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執行動作時，操作者應配合移動自己腳步，利用人體力學使用身體帶動動作，
避免只使用手部力量造成傷害。

３．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 次，每天重複 3-5 次。

４．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５．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６． 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並注意周邊
管路。

７．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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髖關節旋轉
2-3

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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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一手握住個案腳跟，另一手放在膝蓋 (小腿近端 )下方，將個案髖關節與膝關節
彎曲至 90 度的位置。

２． 扶住膝關節的手不動，將小腿緩緩往外轉動至繃緊（圖 22），停留十秒鐘再循
原活動路徑回到原本位置。

３． 扶住膝關節的手不動，將小腿緩緩往內轉動至繃緊，停留十秒鐘再循原活動路
徑回到原本位置。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無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次，每天重複 3-5回。 

３．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４．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５． 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並注意周邊
管路。

６．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特殊狀況之處理

  若曾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為避免關節脫位，該肢體不適合執行此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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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關節拉筋
2-4

圖23

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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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一手握住個案腳跟，讓個案腳掌踩在操作者手臂上（圖 23）；另一手則固定膝
蓋下緣小腿前側，維持膝蓋伸直姿勢。

２． 將個案腳掌往身體方向緩緩下壓，漸漸會有繃緊的感覺。

３． 感覺下壓緊繃處停留 10 秒，再慢慢放鬆回到原來位置。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

１．若個案因肌肉乏力導致踝關節無法主動活動，可配合穿戴足托板 (posterior AFO)
（圖 24）維持良好關節擺位及延長關節活動效果。

２．足托板是一種低溫熱塑材質，用以保護、支撐腳踝、預防腳踝變形，優點為輕巧

服貼、穿帶方便，具良好支撐與保護效果。足托板每次穿戴最多二小時，脫下休

息至少三十分鐘 (夜間睡眠時可整夜穿戴 )，並檢查足底與跟部下方是否有壓迫
點，若有壓迫點產生，請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次，每天重複 3-5回。 

３．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４．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５． 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

６．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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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關節旋轉
2-5

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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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執行前先以毛巾或枕頭將足部墊高，足跟懸空避免活動時與床面產生摩擦。

２．  一手扶握住個案膝蓋 (小腿近端 )下方，一手握住前三分之一腳掌。

３． 逆時鐘方向旋轉腳掌。

４．  順時鐘方向旋轉腳掌。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

若個案因肌肉乏力導致踝關節無法主動活動，可配合穿戴足托板 (posterior AFO)
維持良好關節擺位及延長關節活動效果。請留意並查看長時間穿戴後，足底與

跟部下方是否出現壓迫點，若有壓迫點產生，請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護理師或醫師。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次，每天重複 3-5回。 

３．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４．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５． 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

６．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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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趾屈伸
2-6

圖27

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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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驟及運用技巧

１．  一手握住個案腳掌，另一手握住腳趾。

２． 將腳趾緩緩向足底方向彎曲（圖 26），停留十秒鐘。

３． 將腳趾緩緩往足背方向伸直（圖 27），停留十秒鐘。

         

          執行本項服務時建議使用之輔具：無

         注意事項

１． 執行過程前，操作者須留意個案之關節活動是否受限，切勿強硬拉扯以免受傷。

２．  所有關節活動，每一動作執行 5-10次，每天重複 3-5回。 

３．  採漸進方式，動作需緩慢溫和，以個案感覺不痛為原則，勿超過最大活動範圍。 

４．  動作操作至最大範圍時，維持十秒鐘，切勿來回彈震。 

５．  若於手術後執行肢體活動，以不影響傷口或骨折部位之癒合為宜。

６． 活動時如果個案有不適的情形，應立即停止活動，並詢問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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